
消防法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所稱一定規模以上實驗室

草案意見表 

機關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

本案聯絡人姓名及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條文內容 疑義或問題 建議調整情形 
 

  

 

  

 

 

備 

考 

內政部依114年2月20日會議決議及參酌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法令修正草案內容，以符消防法第21條之1意旨。 

 

 

 


